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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3

信息披露义务人：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商丘市凯旋中路中心广场北华联商务大厦8层810室

通讯地址： 商丘市凯旋中路中心广场北华联商务大厦8层810室

股份变动性质： 减持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报告书的签署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惠众投资 指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神火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4

日减持神火股份

19,309,713

股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商丘市凯旋中路中心广场北华联商务大厦8层810室

法定代表人：张峰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410000000023235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民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及投资咨询（涉及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项目，取得审批或许可后方可经

营）；铝制品、纺织品的销售。

经营期限：2006年6月12日至2023年06月02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豫地税登字411401750710423

主要股东：张峰、赵彦萍、徐平稳、李新军、侯玉萍、张杰

通讯地址：商丘市凯旋中路中心广场北华联商务大厦8层810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公司职务 兼职情况

张峰 男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董事长

、

总经理 无

张杰 男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董事 无

徐平稳 男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董事 无

侯玉萍 女 中国 河南郑州 否 董事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目的

惠众投资企业经营和业务需要。

二、未来12个月内减持股份计划

本次减持完成后，在未来12月内,视证券市场发展变化情况，依照法定程序继续减持。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股东减持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惠众投资持有神火股份67,142,132股，占神火股份当期总股本的6.39%，上述股

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11年1月4日-2011年3月7日，惠众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神火股份485,000股，

占当期总股本的0.0462%。 2013年8月12日-2013年9月11日，惠众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

持神火股份3,450,000股，占当期总股本的0.1815%。 2014年12月2日-2014年12月4日，惠众投资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神火股份15,374,713股，占当期总股本的0.8090%。 截至2014年12月4日

下午收盘后，惠众投资累计减持神火股份19,309,713股，占神火股份总股本的1.0367%。

本次权益变动后，惠众投资尚持有神火股份87,826,698股，占神火股份总股本的4.62%，上述股份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惠众投资持有神火股份权益变动情况详见本节“第二、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

股情况” 注。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 当 期 总 股 本 比

例

(%)

惠众

投资

集中竞价交

易

2011

年

1

月

4

日

至

2011

年

3

月

7

日

26.31 485,000 0.0462

2013

年

8

月

12

日

至

2013

年

9

月

11

日

5.98 3,450,000 0.1815

2014

年

12

月

2

日

至

2014

年

12

月

4

日

5.52 15,374,713 0.8090

大宗交易

——— ——— ———

其它方式

——— ——— ———

合计

6.12 19,309,713 1.0367

注：2011年5月27日，神火股份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神火股份总股本由10.50亿股增加到

16.80亿股；2012年7月31日， 神火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神火股份总股本由16.80亿股增加到

19.005亿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当期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当期总股本比

例

(%)

惠众投

资

合计持有股份

67,142,132 6.39 87,826,698 4.62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67,142,132 6.39 87,826,698 4.62

限售条件股份

0

———

0

———

注：1、神火股份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神火股份总股本为10.50亿股，惠众投资持有股份

67,142,132股，占当期总股本比例6.39%。 2011年1月4日至2011年3月7日，惠众投资减持神火股份485,

000股，持有股份减少至66,657,132股，占当期总股本比例由6.39%减少至6.35%；

2、神火股份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神火股份总股本由10.50亿股增加至16.80亿股,惠众投

资持有股份由66,657,132股增加至106,651,411股，占当期总股本比例6.35%不变；

3、2012年7月31日，神火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神火股份总股本由16.80亿股增加至19.005亿

股，惠众投资持有的106,651,411股股份占当期总股本比例被稀释至5.61%；

4、2013年8月12日至2013年9月11日，惠众投资减持神火股份3,450,000股，持有股份减少至103,

201,411股，占当期总股本比例由5.61%减少至5.43%；

5、2014年12月2日至2014年12月4日，惠众投资减持神火股份15,374,713股，持有股份减少至87,

826,698股，占当期总股本比例由5.43%减少至4.62%。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6�个月内没有买卖神火股份的情

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惠众投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惠众投资董事、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报告书文本

第八节 声明

惠众投资法定代表人及惠众投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4年12月5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上 市 公 司 所

在地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17

号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3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名称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注册地

商丘市凯旋中路中心广场北华联

商务大厦

8

层

810

室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第 一 大 股

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

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

司 已 发 行 股 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67,142,132

股 持股比例

：

6.39%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变动比例

变动前持股数量

：

67,142,132

股 持股比例

：

6.39%

变动后持股数量

：

87,826,698

股 持股比例

：

4.62%

注

：

1

、

神火股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

，

神火股份总股本为

10.50

亿股

，

惠众投资持有股份

67,142,132

股

，

占当期总股本比例

6.39%

。

2011

年

1

月

4

日至

2011

年

3

月

7

日

，

惠众投资减持神火股份

485,000

股

，

持有股份减少至

66,657,132

股

，

占当

期总股本比例由

6.39%

减少至

6.35%

；

2

、

神火股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

神火股份总股本由

10.50

亿股增

加至

16.80

亿股

,

惠众投资持有股份由

66,657,132

股增加至

106,651,411

股

，

占当期

总股本比例

6.35%

不变

；

3

、

2012

年

7

月

31

日

，

神火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神火股份总股本由

16.80

亿股增加至

19.005

亿股

，

惠众投资持有的

106,651,411

股股份占当期总股本

比例被稀释至

5.61%

；

4

、

2013

年

8

月

12

日至

2013

年

9

月

11

日

，

惠众投资减持神火股份

3,450,000

股

，

持

有股份减少至

103,201,411

股

，

占当期总股本比例由

5.61%

减少至

5.43%

；

5

、

2014

年

12

月

2

日至

2014

年

12

月

4

日

，

惠众投资减持神火股份

15,374,713

股

，

持

有股份减少至

87,826,698

股

，

占当期总股本比例由

5.43%

减少至

4.62%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拟 于 未

来

12

个 月 内 继

续减持

是

■

否

□

本次减持完成后

，

在未来

12

月内

,

视证券市场发展变化情况

，

依照法定程序

继续减持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在此前

6

个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 上 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侵

害 上 市 公 司 和

股 东 权 益 的 问

题

是

□

否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未

清 偿 其 对 公 司

的负债

，

未解除

公 司 为 其 负 债

提供的担保

，

或

者 损 害 公 司 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是 否 需 取 得 批

准

是

□

否

□

是 否 已 得 到 批

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4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4-06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会议采用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8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8日（星期一）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1320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见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46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45

外资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426994969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87744969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1392500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1.01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7.68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3.3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3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2544314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74

5、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新双先生主持了会议，唐双宁先生，高云龙先生、薛峰先生、刘济平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提案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

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1

审议公司本次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 票 方 案 总 体

按照公司第三届董

事 会 第 八 次 会 议

、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中有关向特定对象

非 公 开 发 行

A

股 股

票方案执行的议案

128255886 99.97435 600 0.00047 32300 0.02518

通

过

2

审议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议案

2426962069 99.99864 300 0.00001 32600 0.00134

通

过

3

审议公司向特定对

象 非 公 开 发 行

A

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

- - - - - - -

3.0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

值

128253886 99.97280 2300 0.00179 32600 0.02541

通

过

3.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

间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3.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

式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3.04

发行数量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3.0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

则

128253886 99.97280 27600 0.02151 7300 0.00569

通

过

3.06

限售期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3.07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

途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3.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的滚存利润安排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3.09

上市地点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3.10

决议有效期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4

审议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 股 票 预 案 的

议案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5

审议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2426960069 99.99856 300 0.00001 34600 0.00143

通

过

6

审议公司本次非公

开 发 行

A

股 股 票 募

集资金运用的可行

性报告的议案

2426960069 99.99856 300 0.00001 34600 0.00143

通

过

7

审议公司与中国光

大控股有限公司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 股

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8

审议公司本次非公

开 发 行

A

股 股 票 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9

审议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中国光大控股

有限公司免于以 要

约方式增持股份 的

议案

128253886 99.97280 300 0.00023 34600 0.02697

通

过

10

审议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

A

股 股 票 相 关 事 宜

的议案

2426960069 99.99856 300 0.00001 34600 0.00143

通

过

11

审议修订

《

光大 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

集资金管理及使用

制度

》

的议案

2417988146 99.62889 8965982 0.36943 40841 0.00168

通

过

上述议案中议案1、3、4、7、8、9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审议公司本次向特定

对 象 非 公 开 发 行

A

股

股票方案总体按照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

、

第十一次 会

议决议中有关向特定

对 象 非 公 开 发 行

A

股

股票方案执行的议案

128255886 99.97 600 0.00 32300 0.03

2

审议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2600 0.03

3

审议公司向特定对象

非 公 开 发 行

A

股 股 票

方案的议案

- - - - - -

3.0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128255886 99.97 2300 0.00 32600 0.03

3.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3.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3.04

发行数量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3.0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28255886 99.97 27600 0.02 7300 0.01

3.06

限售期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3.07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3.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滚存利润安排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3.09

上市地点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3.10

决议有效期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4

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5

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6

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 行

A

股 股 票 募 集 资

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

的议案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7

审议公司与中国光大

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合同的议案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8

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 行

A

股 股 票 涉 及 关

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9

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批

准中国光大控股有限

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股份的议案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10

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 非 公 开 发 行

A

股 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28255886 99.97 300 0.00 34600 0.03

11

审议修订

《

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 理 及 使 用 制 度

》

的

议案

119281963 92.98 8965982 6.99 40841 0.03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金杜律师事务所任利光、方志桢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光大证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署的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律师签署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4-06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重组改革情况进展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通知，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

下简称“光大集团” ）于2014年12月8日召开了创立大会，并于同日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签发的

公司营业执照。

公司将密切关注光大集团重组改革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的相关

程序。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9日

A

股证券代码：

601818 A

股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4

—

058

H

股证券代码：

6818 H

股证券简称：中国光大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

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11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公司网站（www.

cebbank.com）上刊载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称作 “《原会议通知》” ），

定于2014年12月23日召开本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一、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股东提名马

腾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股东提名杨吉贵先生为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确定冯仑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对江苏淮安光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

于2014年12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cebbank.com）上刊载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冯仑先生独立董事资格已经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根据本公司章程，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10日提出

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受本公司委托，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作为持有本公司3%以上

股份的股东，于2014年12月8日通过本公司董事会向本次会议提交《关于选举马腾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关于对江苏淮安光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作为本次会议的普通决议案；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合并持有本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于2014年12月8日通过本公司董事会向本次会议提交《关于

选举冯仑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作为本次会议的普通决议

案；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作为持有本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于2014年12月8日通过本公司董事会

向本次会议提交 《关于选举杨吉贵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作为本次会议的普通决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具体内容

请见本公司另行公告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除上述增加的临时提案外，本公司于2014年11月8日公告的《原会议通知》事项不变。

二、经调整后的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上述临时提案将作为本次会议的第10至第13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调整后，本次会议拟审议

的事项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性质

1

《

关于修订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特别决议

2

《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

的议案

》（

本议案需分项表决

）

（

1

）

发行优先股的种类 特别决议

（

2

）

发行数量及规模 特别决议

（

3

）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特别决议

（

4

）

发行方式 特别决议

（

5

）

存续期限 特别决议

（

6

）

发行对象 特别决议

（

7

）

限售期 特别决议

（

8

）

股息分配条款 特别决议

（

9

）

强制转股条款 特别决议

（

10

）

有条件赎回条款 特别决议

（

11

）

表决权限制 特别决议

（

12

）

表决权恢复 特别决议

（

13

）

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特别决议

（

14

）

评级安排 特别决议

（

15

）

担保情况 特别决议

（

16

）

募集资金用途 特别决议

（

17

）

转让安排 特别决议

（

18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特别决议

（

19

）

有关授权事项 特别决议

3

《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

（

集团

）

总公司非

公开发行优先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普通决议

4

《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

（

集团

）

总公司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优先股认购协议的议案

》

普通决议

5

《

关于优先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

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

普通决议

6

《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2016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

普通决议

7

《

关于选举赵威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普通决议

8

《

关于选举徐洪才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普通决议

9

《

关于选举殷连臣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

普通决议

10

《

关于选举马腾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

普通决议

11

《

关于选举杨吉贵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普通决议

12

《

关于选举冯仑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普通决议

13

《

关于对江苏淮安光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普通决议

鉴于本次会议的投票表决事项数量由9项增加为13项，经调整后，本次会议对应的网络投票申报价

格及表决方法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

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修订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1.00 1

股

2

股

3

股

2

《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

案

》（

本议案需分项表决

）

（

1

）

发行优先股的种类

2.01 1

股

2

股

3

股

（

2

）

发行数量及规模

2.02 1

股

2

股

3

股

（

3

）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03 1

股

2

股

3

股

（

4

）

发行方式

2.04 1

股

2

股

3

股

（

5

）

存续期限

2.05 1

股

2

股

3

股

（

6

）

发行对象

2.06 1

股

2

股

3

股

（

7

）

限售期

2.07 1

股

2

股

3

股

（

8

）

股息分配条款

2.08 1

股

2

股

3

股

（

9

）

强制转股条款

2.09 1

股

2

股

3

股

（

10

）

有条件赎回条款

2.10 1

股

2

股

3

股

（

11

）

表决权限制

2.11 1

股

2

股

3

股

（

12

）

表决权恢复

2.12 1

股

2

股

3

股

（

13

）

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2.13 1

股

2

股

3

股

（

14

）

评级安排

2.14 1

股

2

股

3

股

（

15

）

担保情况

2.15 1

股

2

股

3

股

（

16

）

募集资金用途

2.16 1

股

2

股

3

股

（

17

）

转让安排

2.17 1

股

2

股

3

股

（

18

）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2.18 1

股

2

股

3

股

（

19

）

有关授权事项

2.19 1

股

2

股

3

股

3

《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向中国光大

（

集团

）

总公司非公开发

行优先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3.00 1

股

2

股

3

股

4

《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光大

（

集团

）

总公司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优先股认购协议的议案

》

4.00 1

股

2

股

3

股

5

《

关于优先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采取填

补措施的议案

》

5.00 1

股

2

股

3

股

6

《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2016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6.00 1

股

2

股

3

股

7

《

关于选举赵威先生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

7.00 1

股

2

股

3

股

8

《

关于选举徐洪才先生为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

8.00 1

股

2

股

3

股

9

《

关于选举殷连臣先生为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

东监事的议案

》

9.00 1

股

2

股

3

股

10

《

关于选举马腾先生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的议案

》

10.00 1

股

2

股

3

股

11

《

关于选举杨吉贵先生为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

11.00 1

股

2

股

3

股

12

《

关于选举冯仑先生为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

12.00 1

股

2

股

3

股

13

《

关于对江苏淮安光大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3.00 1

股

2

股

3

股

三、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持有《原会议通知》规定的资料以及本补充通知附件的补

充授权委托书进行会议登记。 关于本次会议的其他事项，详见《原会议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授权委托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9日附件：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股东出席2014年1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委托书所附表决意见对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予以投票，

如本委托书未附表决意见，则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0

《

关于选举马腾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

11

《

关于选举杨吉贵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12

《

关于选举冯仑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3

《

关于对江苏淮安光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

注：1、如受托人只提交了上述临时提案的授权委托书，未提交本公司于2014年11月8日公告的《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4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称作“《原会议通知》” ）所附的授权委托书，则视同受托人已

获得了对本次股东大会拟表决议案的全部授权，并且对于《原会议通知》所包含的议案可由受托人按自

己的意见进行投票；如受托人只提交了《原会议通知》所附的授权委托书，未提交本项临时提案的授权

委托书，则受托人仅能对《原会议通知》所包含的议案根据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

2、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三者必

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

委 托 人 签 名：

（自然人股东本人签名，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A

股证券代码：

601818 A

股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4

—

059

H

股证券代码：

6818 H

股证券简称：中国光大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2014年12月8日收到通知，中国光大集团股

份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集团” ）于2014年12月8日召开了创立大会，并于同日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签发的公司营业执照。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光大集团重组改革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的相

关程序。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

000016

、

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

、深康佳

B

公告编号：

2014-58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2014年12月8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7日-2014年12月8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8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7日15:00至2014年12月8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华侨城康佳集团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吴斯远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16人、代表股份417,890,302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4.71%。

（2）出席现场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304,807,972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5.32%。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08人、代表股份113,082,330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9.39%。

2、（1）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78人、代表股份370,729,544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总数46.44%，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0.79%。

（2）内资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内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263,691,366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数33.03%，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1.90%。

（3）内资股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情况：

内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74人、代表股份107,038,178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总数13.41%，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8.89%。

3、（1）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外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8人、代表股份47,160,758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数11.63%，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92%。

（2）外资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外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41,116,606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10.14%，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42%。

（3）外资股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情况：

外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4人、代表股份6,044,152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1.49%，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0.50%。

4、（1）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中小股东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15人、 代表股份156,016,836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2.96%。

（2）中小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中小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42,934,506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57%。

（3）中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情况：

中小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08人、代表股份113,082,330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9.39%。

5、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 �公司董事4人、监事2人、高级管理人员3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康佳总部厂区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开发方案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117,757,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5.4777％；反对38,170,9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4659％；弃权87,9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9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330,906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87.6383％；反

对5,762,55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2.2190％；弃权6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427％。

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华侨城集团公司已回避表决；华侨城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所持本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61,873,466股，全部为内资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7,757,9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4777％；反对38,170,90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4659％；弃权87,9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康佳通信科技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43,155,4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1161％；反对27,962,

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913％；弃权46,772,7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

705,4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192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2,919,606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1.0070％；反对

2,208,31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6825％；弃权2,032,8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65,54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3105％。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281,9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0982％；反对27,962,16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225％；弃权46,772,7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5,43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9793％。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昆山康佳电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43,075,6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0970％；反对27,941,4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863％；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5,

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6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2,919,606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1.0070％；反

对2,208,31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6825％；弃权2,032,8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65,54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3105％。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202,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0470％；反对27,941,4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093％；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5,92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437％。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东莞康佳电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43,12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1092％；反对27,890,

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742％；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

805,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6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2,919,606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1.0070％；反对

2,208,31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6825％；弃权2,032,8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65,54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3105％。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252,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0795％；反对27,890,8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768％；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5,92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437％。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康佳信息网络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41,899,3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1.8156％；反对29,117,7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9678％；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5,

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6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692,706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88.4055％；反

对3,435,21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2840％；弃权2,032,8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65,54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3105％。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0,025,8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2931％；反对29,117,7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632％；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5,92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437％。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电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43,12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1092％；反对27,890,

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742％；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

805,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6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2,919,606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1.0070％；反

对2,208,31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6825％；弃权2,032,8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65,54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3105％。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252,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0795％；反对27,890,8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768％；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5,92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437％。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电器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43,12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1092％；反对27,890,8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742％；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5,

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6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2,919,606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1.0070％；反

对2,208,31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6825％；弃权2,032,8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65,54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3105％。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252,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0795％；反对27,890,8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768％；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5,92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437％。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壹视界商业显示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43,12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1092％；反对27,890,

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742％；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

805,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6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2,919,606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1.0070％；反

对2,208,31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6825％；弃权2,032,8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65,54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3105％。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252,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0795％；反对27,890,8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768％；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5,92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437％。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同创电器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41,848,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1.8035％；反对29,168,

3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9799％；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

805,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16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692,706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88.4055％；反

对3,435,21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2840％；弃权2,032,8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65,54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3105％。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9,975,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2606％；反对29,168,3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957％；弃权46,873,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805,92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43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陈跃华为第七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25,980,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0062％；反对33,623,

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461％；弃权58,285,9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64,

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477％。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9,951,986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63.5104％；反

对3,485,41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3905％；弃权13,723,3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65,54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9.0991％。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4,107,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0898％；反对33,623,86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514％；弃权58,285,9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64,53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3588％。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饶晓敏、江学勇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决议、公告。

2、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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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六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12月8日（星期一）下午在康佳集

团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6名；公司董事

王晓雯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何海滨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表决的

董事4人,以传真方式表决的董事2人。 部分监事会成员和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全体参会

董事过半数推举由董事陈跃华先生主持本次董事局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陈跃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局主席（陈跃华先生简历附后）。

二、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增补陈跃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局战略委员会成员，并担任战略委

员会主任。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跃华，男，1963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康佳集团技术开发中心高级工程师，康佳

电器事业部电器技术开发中心总经理，康佳集团总裁办公室总经理，东莞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康

佳集团多媒体事业部副总经理，康佳集团副总裁，康佳集团总裁、党委副书记，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现任康佳集团董事局主席，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截至目前，陈跃华先生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不

存在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